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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提案 
 

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8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經費，補助款

1,106 萬 9,379 元及配合款 326 萬 6,472 元，共計 1,433 萬 5,851 元整，

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48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8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經費，補助款

1,106 萬 9,379 元及配合款 326 萬 6,472 元，共計 1,433 萬 5,851 元整，

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2 日臺教社〈二〉字第 1080007098C 號函辦

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26 日第 411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總經費 1,513 萬 4,851 元，其中教育部補助 73.14％計 

1,106 萬 9,379 元，本府配合款 26.86％計 406 萬 5,472 元。經查該中

心 108 年度僅編列 79 萬 9,000 元配合款，配合款不足數 326 萬 6,472

元，合計 1,433 萬 5,851 元整，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故擬先行

墊付執行。 

四、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

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

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該要點第 45 點及 46 點規定，

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8

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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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編列 108 年追加預算或 109 年

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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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前瞻基礎建設－博物館與地

方文化館升級計畫－108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」計

畫案，補助款新臺幣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500 萬

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46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前瞻基礎建設－博物館與地

方文化館升級計畫－108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」計

畫案，補助款新臺幣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500 萬

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12 月 28 日文源字第 107303781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「前瞻基礎建設－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

升級計畫－108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」計畫案，補

助款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500 萬元整，因 108 年

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19 日第 4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500 萬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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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高雄市辦理｢107 年度高雄市不義遺址保

存與人權教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85 萬 8,000

元）共計新台幣 285 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4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高雄市辦理｢107 年度高雄市不義遺址保

存與人權教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85 萬 8,000

元）共計新台幣 285 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家人權博物館 107 年 11 月 20 日人權典字第 10730018763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國家人權博物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｢107 年度高雄市不義遺址保存與

人權教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85 萬 8,000 元）

共計新台幣 285 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

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追加(減)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22 日第 40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85 萬 8,000 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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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辦理 108 年度文化部推動臺北機廠轉型

國家鐵道博物館補助計畫－哈瑪星台灣鐵道館｢台灣鐵道技術進化特

展｣計畫，補助款（1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42 萬 8,600 元）共計新台幣

142 萬 8,6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46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辦理 108 年度文化部推動臺北機廠轉型

國家鐵道博物館補助計畫－哈瑪星台灣鐵道館｢台灣鐵道技術進化特

展｣計畫，補助款（1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42 萬 8,600 元）共計新台幣

142 萬 8,6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8 年 1 月 15 日文源字第 1083001053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 年度文化部推動臺北機廠轉型國家鐵道

博物館補助計畫－哈瑪星台灣鐵道館｢台灣鐵道技術進化特展｣計

畫，補助款（1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42 萬 8,6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142

萬 8,6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

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

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

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

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

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

之列入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19 日第 4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42 萬 8,600 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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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

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9 案，補助款 325 萬

6,450 元及配合款 134 萬 7,050 元，共計新台幣 460 萬 3,500 元整，因

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46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

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9 案，補助款 325 萬

6,450 元及配合款 134 萬 7,050 元，共計新台幣 460 萬 3,500 元整，因

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 年 10 月 31 日文資傳字第 10730120901 號、

107 年 11 月 6 日文資傳字第 1073012437 號函及 107 年 12 月 26 日文資

物字第 1073014927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

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9 案，補助款 325 萬 6,450 元及配合款 134 萬 7,050

元，共計新台幣 460 萬 3,5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

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19 日第 4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460 萬 3,500 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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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

藝文人口培育計畫－臺灣文化節慶升級－「2019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

節」補助款 450 萬元及配合款 193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643 萬元整，因

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5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

藝文人口培育計畫－臺灣文化節慶升級－「2019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

節」補助款 450 萬元及配合款 193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643 萬元整，因

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12 月 26 日文藝字第 1073037258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

計畫－臺灣文化節慶升級－「2019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」補助款（450

萬元）及配合款（193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643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

算未及編列，惟需儘速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1 月 22 日第 40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

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643 萬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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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

藝文人口培育計畫－藝文教育扎根－文化體驗教育「『多元史觀‧跨界

共融』藝術體驗推廣計畫」補助款 200 萬元及配合款 86 萬元，共計新

台幣 286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5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

藝文人口培育計畫－藝文教育扎根－文化體驗教育「『多元史觀‧跨

界共融』藝術體驗推廣計畫」補助款 200 萬元及配合款 86 萬元，共計

新台幣 286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8 年 1 月 24 日文藝字第 108300295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

計畫－藝文教育扎根－文化體驗教育「『多元史觀‧跨界共融』藝術

體驗推廣計畫」補助款（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86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

286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惟需儘速執行本計畫，擬請

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26 日第 4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

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86 萬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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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

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（B 類）共 1 案，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

及配合款 8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8.5.20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054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

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（B 類）共 1 案，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

及配合款 8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12 月 25 日文資蹟字第 107301479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

管理維護計畫（B 類）共 1 案，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及配合款 80 萬

元，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

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

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

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

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3 月 12 日第 41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00 萬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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